
信息技术实训中心机房建设项目计算机采购合同

甲方: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常州狮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见证方: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合同编号:常采公 [2019]∞ 08号

甲乙双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合同标的

第二条合同价格

签约合同总价 (人民币,下同): (小写)1272000元 , (大写)壹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

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装卸、保险、安装、调试及其材料

及验收合格之前保管及保修期内备品备件、专用工具、伴随服务、技术图纸资料、人员培训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产品 :

设备

名称
主要参数 品牌

单价

(元 )
数量

计算机

1、 处理器:Inte1i7J7008核 ,主频 3GHz,三 级缓存 12M;

2、 内存 :1米BCIB DDM2sGGhIHz,最 大支持 12∞ 内存 ;

3、 主板:芯片组与 CPU匹配,芯片组 Q370,带集成显卡 ;

4、 硬盘:⒛ SAm机械硬盘,7200转 ;

5、 舢D RadeollⅢ  RX550独立显卡:显存 4G,显存位宽

12Bb土 t,GDDR5,支持分辨率 19⒛x10g0及 以上,带 dp和

liDMI接 口;                     Ι

6、 声卡:集成声卡,机箱前面板带有音频接口,具有音频输

入输出功能,耳机、麦克风可同时使用。后面板带有音频接

口;

7、 网卡:集成 10/100/100llM以 太网卡 ;

8、 接口:主机外部 LlS田.0及 以上接口10个(前置 2个 Ⅱ
"。

1

及以上,后置 USB3.1及 以上接口≥4个 )、 主机带 Ⅴm、 HDMI

接口、Ps″ 接口;          ,
9、 HP N扭GV/显示器:23.8寸 LED宽 屏 (16∶ 9)显 示器,IPS

护眼屏,支持分辨率 19⒛ x1⒅0,带 VC.A、 DVI P、 HDMI接

口,与独立显卡接口匹配,显示器和主机同一品牌 ;

10、 键盘鼠标:LlsB键盘鼠标 ;

11、 机箱:标准 MATX立式机箱,防尘低噪音,散热佳 ;

12、 电源:500W;

13、 主机自带原厂保护卡,可保护、还原 “ 位操作系统 ,

支持保护 吼ndows7、 Willd挪s10操作系统,支持网络同传 ,

网络同传速度:百兆网络环境下同传速度≥600M吖分,千兆

网络环境下同传速度≥GO00MB/分 。支持系统网络部署和 IP

管理。整机运行稳定。

服务:提供系统集成技术支持,五年原厂上门服务 (五年所

有部件及人工费用全免 )

惠普

880(HP G5)
5300 24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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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以及投标人

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σ

第三条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招标采购文件 〈编号:常采公⑿01gl∞OB号 )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3)中标通知书;

(4》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杈、著作权、

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索赔或诉讼,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甲方有

杈解除本合同。

第五条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
“
技术规格响应

表
”
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2.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

格和性能的要求ρ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

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

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包装要求

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国家或专业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

定地点Ⅱ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曲乙方承担。

2,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3.乙方保证货物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产晶缺陷,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七条交货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业 天内将货物安装调试完毕交付甲方正常使用,地点由甲方

指定。招标文件有约定的丿从其约定。                  i ∶

2.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或者招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勒1数量和规格要求。

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

乙方承担。

3.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生产厂家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配置及

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⒋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

具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

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 乙方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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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

(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 甲乙双方应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

的 7个工作日内进行运行效果验收,在验收之前,乙方需提前提交相应的调试计划 (包括

〖￡§〖遘【彗   餍黢鞣饔 镢i
⒋     

、 :

a。 重新调试直至合格为止 ;

b,要求乙方对货物进行免费更换,然后重新调试直至合格为止。              艹祗

卩

 i      q

晏天昙髦五晷旱錾

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负担。
                     +∫ 皋葺

。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的约定提供相应的履约保证金。                    磁茫嘉穿

2.如 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直接扣取。

3.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后全额无息退回。

第九条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冖¨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i `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i
3,结算原则:按实结算。                     f            Ii|∶

讠 }J
4,付款方式:                                      |  i、
(1)本项目无预付款 ;

(2)合同签订生效,乙方自检合格后送货。在甲方处交货完毕,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 |
结束,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的⒇ %;

(3)余款作为质保金于验收合格且正常使用无质量问题一年后,由 甲方向乙方一次

性付清。                       ,

第十条伴随服务 /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
三包

”
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

“
服务承诺

”
提供

服务。

2.除前款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
(1)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或启动监督 ;

(2)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若招标文件中不包含有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的承诺,双方作如下约定:        i
3.1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   :

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日 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

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 甲方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乙方还需就货物的功能

对甲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甲方安排。

3,2所购货物按乙方投标承诺提供免费维护和质量保证,保修费用计入总价。         ˉ

3,3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

但不可抗力 (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

3.4货物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按乙方投标承诺执行。

第 3页/共 6页



3.5若货物故障在检修鱼工作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 2J、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

故障货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

3,6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 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

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7保修期后的货物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4.本项目免费保修期为置年。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1.如 乙方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完成安装调试的,每逾期 1天 -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 5%o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交付货物或完成安装调试超过 10天 (含 10天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乙方交纳的全部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 5%的标准支付违约

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2.申 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甄 。

3.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 同时有权解

除合同,全部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

4.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坝定的质量保证期内 (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维

修或更换,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运行效臬的,甲方有权要求退货,乙方应

退回全部货款,同时甲方有权按照本条第 1点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和向乙方主张违约金,若

仍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 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5,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交付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拒绝签订本合同,同时乙方

应按应交付履约保证金的 10O0/0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
“
服务承诺

”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甲方有权提前解

除本合同,同时乙芳应按合同总价款屮
5%向 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孑,ZL方在承担上述一顼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 方解除合

同的除外)。 甲方未能及∷时追∷充乙方的任何一珥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

其他违约责任。

             狈刂认定其提供的货物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

8.乙方投标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栝

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除乙方己交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
'还

应向

甲方支付不少于杏同总佾 3O%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定以弥补甲:方损失,则应当赔偿甲方所

有损戋
      准法驷规定为准,乃相夹窥定疝 垴 方访商廨

9.其他未尽事宜,以 《合同法》等有关法 ‘

决。                          、

第十二条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

1∷。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吏、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诂律规定的否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

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

第十三条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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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第十四条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在

五日内提供相应证明。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

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质量问题或缺陷的索赔

乙方交付货物后,甲方发现货物的质量与合同内容不符或证实货物存在缺陷的 (包括潜

在缺陷),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 3日 内到甲方处,商量解决货物质量或缺陷问题。

若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到场解决,因此产生的损失以及扩大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甲 方

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全部货物,返还所有货款,不予退还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有权

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或者有权安排第三方解决货物质量或缺陷问题 ,

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可以在应付乙方的货款中直接扣除,同时甲方不

予退还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有权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若上述违约金不

足以弥补甲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则 乙方应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甲方因主张上述权利而支出的所有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

差旅费、保函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六条争议的解决

1,因 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

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 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
3、 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七条诚实信用
嘿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

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八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合同

的事实进行见证 ,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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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地址
∫掣营:翠瞿幂嘤/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

单位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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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见证方 (盖公章)∶ 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法定代表人 :

代理人 :

经办人 :

电话 :

电戋舀: 0519-89961618

和争屡氧: 0519-86911099

开户银行:建行常州化龙巷支行

则K丐手: 3200162873605251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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